	自我鉴定（ 包括思想、学习、工作等方面）
	 

	本人保证上述登记内容和“课程考试成绩”的真实准确，并愿意依据毕业审核相关规定承担相应责任。

本人签字：

	 区县自考办审批意见
	

	 市自考委审批意见
	



天津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

  毕 业 生 审 批 登 记 表

专业代码、名称                      
学  历  层  次                      科
主  考  院  校                      
姓          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准  考  证  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身  份  证  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填  表  日  期      年   月    日
    天津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办公室制

2009年12月12日（盖章）





2009年12月30日（盖章）








注：1. 此表无“天津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”公章无效。


    2. 此表一式三份，市自考办、主考院校、考生人事档案各存一份。


    3. 此表必须由申请毕业的考生本人如实填写，不得由他人代填。








